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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让与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 赖 伟

内容提要 张志让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深受社会学法

学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在北京从事法学研究和司法工作，取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他提

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率先引介社会利益理论，梳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

的相互关系，描绘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考查各方对社会学法学派的质疑，促使中

国学界达成“社会学法学思想是法律进化之新趋势”的共识，间接影响了中国法学的发

展方向和南京政府的立法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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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让( 1893 － 1978 ) ，号季龙，江苏武进人。

学界所熟知的张志让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副院长”、“新中国第一

代大法官”、“党的亲密战友”，而其自传因写于特殊

的历史时期，同样注重叙述其革命经历而极少谈及

法学研究，所以“法学家”张志让并不为学界所熟

悉。如今，甚至找不到一篇专门论述张志让之法学

思想或法学研究的文章。事实上，张志让为中国现

代法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志让在法学

理论、国际法、宪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方面都有

所建树，考虑到其主要贡献在社会学法学①方面，本

文即围绕社会学法学而展开。

一、张志让的求学与任职经历

民国初年，政府改变清廷大量官派法科留学生

的政策，许多青年便自费留洋学习法律。② 张志让

便是自费留美学习法律者之一。张氏走上法律之

路，缘于王宠惠的启发。1914 年，张氏从上海大同

学院毕业后又在复旦公学就读，其间在课堂上听到

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说起“美国大学各社会科学中以

法律为最难读”。当时，美国大学承认复旦公学的

课程，一般中国人认为外国大学要优于中国大学，加

上家庭有能力支付其在美期间的学习费用，张氏便

决心要赴美学习这门最难的学科。③ 因此，张氏旋

于 1915 年冬赴美留学，1920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

学法律系。

张志让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正值

社会学法学风靡美国。20 世纪初，美国政府加强了

①

②

③

台湾著名法学家马汉宝认为，以“社会学法学”来指称一
种知识或一门学科，失诸累赘，宜称“社会法学”。参见马汉宝:
《庞德社会利益说之理论的基础》，收录于翟志勇主编《罗斯科·
庞德: 法律与社会: 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本文研究对象张志让使用“社会学法学”之称谓，从之。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 84 页。
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第 94 －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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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

基础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强势凸现。该理论自 19 世

纪末霍姆斯( O． W． Holmes) 提出后，经由庞德等人

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成为美国占统

治地位的法学理论。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

姆斯是社会学法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实用主义法

学派的创始人。在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职期间，

霍姆斯基于法律的实用主义，经常发表与多数保守

派法官不同的意见，被人尊为“伟大的异议者”。霍

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律经验

论”和“法律预测说”当中。他跳出了仅仅对法律进

行逻辑分析的怪圈，将法律与道德、政治、心理等因

素联系起来，强调法律的本质在于实用的主观经验，

并且认为，法律就是“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判决的

预测”。② 霍姆斯提出的“法律经验说”和“法律预

测说”，成为实用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庞德社

会学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霍姆斯开风气之先，庞

德( Ｒoscoe Pound) 则集社会学法学理论之大成。在

张氏留美时期，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已经初具规

模，其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有近 30 篇。③ 其中，影

响最大的，当数 1911 年至 1912 年间分三部分发表

于《哈佛法律评论》的《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

庞德在该文中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六项纲领，在美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法官卡多佐
( Cardozo) 也是社会学法学一派的有力推动者。不

过，霍姆斯和卡多佐因为职务关系，没有留下太多论

著，而庞德则著作等身，这也是庞德更容易受到中国

学者青睐的原因。

因为资料之阙如，已无法准确估量张志让在哥

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期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

会学法学思想的影响。不过，当时美国各法学院受

到社会学法学的巨大影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张

氏同时代留美习法的吴经熊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密

西根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常以最褒扬的口吻提起霍

姆斯大法官。④ 曾在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法

律的梁鋆立也说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哈佛大

学一样，响应社会学法学的潮流，试图将法律与其他

社会科学合为一体。⑤ 而且，从张氏回国后发表的

文字来看，他对庞德等人最近的研究动态十分关注。

由此，推测张氏在哥伦比亚留学期间受到美国社会

学法学的影响当属合理。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张志让又赴德国柏林

大学研究法律。此时，负有盛名的新康德主义派法

学家施塔姆勒( Ｒudolph Stammler) 正在柏林大学讲

授法学。施塔姆勒在法的概念、法的理想方面的独
到见解，为社会学法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⑥由
此推知，张氏可能又对欧陆的社会学法学思想有不

少接触。1921 年夏，张志让返回上海。此时，张氏

身披留学美德两大名校的光环，浸浴世界顶级法学

大师的教导，这使他有可能在社会学法学的“西学

东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回国后，张志让没有选择留在上海，而是前往北

京谋职。一方面，上海的法律教育界、律师界和司法

界都是“洋人的世界”，张氏觉得“到洋人中去从事

这种职业，太无道理”。⑦ 另一方面，则是董康的推

荐。时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的董康，与张氏是同乡，

且与张氏的父亲颇有交情，故而引荐张志让进入司

法部任参事。⑧张志让在司法部工作了两年。1923

年夏，时任修订法律馆总裁的马德润，鉴于“各国都

会皆有法律专报，而吾国无之”，有意在北京创办一

个高水平的法学学术刊物。他希望“海内法学巨

子”踊跃讨论法律问题，以期“影响多数人之心理”，

改良司法，达于法治，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⑨ 7

月，《法律周刊》在北京创刊。对于马德润的“英雄

贴”，张志让十分乐于接受，仅在 1923 年 7 月到
1924 年 9 月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在该刊发表了近
30 篇学术论文，成为该刊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中大

部分论述社会学法学。当时颇有名气的法学家如王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⑨

⑥ 何勤华: 《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94、226 页。
［美］霍姆斯:《霍姆斯读本: 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

达译，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6 － 17 页。
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 法律与社会: 生平、著述及

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3 － 358 页。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第 92 页。
梁鋆立:《滂恩教授对于现代法学之贡献》，《东方杂志》

1935 年第 32 卷第 16 期。
⑧ 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

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第 97 页。
马德润:《发刊词》，《法律周刊》192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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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杰、周鲠生、苏希洵、金问泗、李炘等人，均是该刊

的主要撰稿人。与《法律周刊》同时期存在的法学

刊物，主要有北京法政大学主办的《法政学报》，北

京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季刊》，东吴法学院主办的
《法学季刊》和朝阳大学主办的《法律评论》，另有上

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也常常刊载法学

学术论文。从该刊修订法律馆的政治背景，撰稿人

的学术背景以及刊物的学术水准来看，《法律周刊》

的影响力至少可以和前述较著名的几种法学刊物并

驾齐驱。张志让在该刊上频繁地发表学术论文，且

其持论较新，很快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修订法律馆

总裁马德润、大理院院长余棨昌、法权讨论委员会总

裁张耀曾、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王世杰、北京法政大

学校长江庸均邀请张志让前往任职。最后，张志让

接受余棨昌之邀请，入大理院任推事( 法官) ，同时

以兼职方式为法权讨论会、北京大学和北京法政大

学服务，对于修订法律馆起草民法之邀，予以谢

辞。① 1925 年，清华大学亦慕名邀请张志让前往开

展法律讲座。② 此等威望，在近代法界尚不多见。

由此可见，张志让在当时之法界已经具备较高的地

位和很大的影响力，实不亚于学界所熟知的王世杰、

燕树棠、夏勤、陈瑾昆等法学家。

1926 年秋，张志让离京赴沪，此后长期从事律

师业务并参加革命活动，较少进行学术研究。张氏

在中国法学中的学术地位，几乎全部奠定于北京时

期。

二、1920 年代初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

傅斯年曾经说，“一种学科的名称”不过是“某

套或某某套问题”的代称而已。③ 探讨中国学界对
“社会学法学”的认识，不必囿于今天的学科规训，

认为非有其名不可。今日之“社会学法学”或者“社

会法学”，亦或“法社会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

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探讨中国学界的社会学

法学观也应由此入手。清末民初，现代法学初兴

于中国，学界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必有认识，但此

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暂置不论。到 1920 年

代初，学界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

的认识。

早在 1920 年 1 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启修就对

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有所注意。他认为，法律既

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又不能时刻变迁，如

果“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则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

之弊矣”。④ 由此可知，陈氏认为正常的“社会法学

派”之主张，能够注意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问

题。同年 7 月，陈启修在探讨法之本质时，论及“社

会目的法说”。他认为，“社会目的法说”产生的原

因是法律专制之流弊，实验主义哲学之影响和劳动

阶级之自觉; 此派又因“注重方面，小有异同”，再分

为心理学的、社会连带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三派;

“社会目的法说”认为法为手段而非目的，贵乎社会

的作用和目的，其内容应随社会而转移，不必有绝对

之真理; 研究法学，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法律学之注

释方法，对于法之适用，重自由的而非逻辑的解释。

陈氏注意到“社会目的法学说”使“法学大势，为之

一变”，“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其先社会而后

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不过，他认为

“社会目的法学”有偏激之处。⑤

1922 年 2 月，正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吴经熊发表

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旨在介绍最新之法理。

他认为，20 世纪之“理”是“实事求是的理”，是“社

会日常行事中之理”; 法律公平之实质变化莫测，而

公平之名目永远存在; 法律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人类

文化的一种手段;“纯粹的法治主义不免种种流弊，

必须用治社会学的手段去补救”法学，才能“从法律

的专制而得解放”。⑥ 同月，朝阳大学李炘在《法政

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法学派》，正式提出了
“社会法学”的概念，并对其涵义进行解释:“标榜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五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第 95 － 96 页。
张志让讲，杨昌敬记:《法律》，《清华周刊》1925 年第 347

期。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编: 《傅斯年

全集》( 第 1 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19 页。
陈启修:《法律与民意及政治》，《评论之评论》1920 年第

1 卷第 1 期。
陈启修:《何谓法》，《北京大学月刊》1920 年第 1 卷第 6

期。
吴经熊:《法律的基本概念》，《改造》1922 年第 4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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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与法规关系之学，称之曰: 社会

法学”。他认为社会法学派经由实证的、生物的和

心理的，发展成为综合统一的社会法律学; 社会法律

学的“二大革新之旨趣是: 否认注释的方法之自足

论而陈述社会学的方法之重要，攻击法律学自身自

足之态度，主张以法律学为社会学之一部”; 其具体

研究方法有六: 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学说影响于实

际社会之结果，用社会学的研究为立法做准备，研究

法规实效之手段，研究社会学的法律史学，谋求个别

事件的正当合理之解决，使法律目的确实有效。在

李炘的社会法学派之世界谱系中，主张“自由法运

动”的法学家们属于社会法学派，日本法学家穗积

重远、志田钾太郎、牧野英一和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

也属于社会法学派，其中对施塔姆勒的正法观尤为

推崇。①

1923 年 1 月，东吴法学院陈霆锐提出了“社会

法系”之概念。他认为，社会法系是最近一个世纪

以内，“诸文明先进国”在个人主义之外另创的一种

特殊法系。在陈氏看来，社会法系在文化上的根本

点是社会义务而非权利，其立脚点是“社会互助

论”。陈氏断言，“社会派之法律思想，将来必支配

世界他日之法律，必无可疑也”。②

除了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学界还出

现了关于刑法和民法社会化，以及主张通过法律手

段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者和劳动全收权的法

学社会主义论。前者如刘震的《战前战后刑法之社

会的任务》( 《法政学报》，1920 年第 2 卷第 2 期) 和

许藻镕的《现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观念和他将来

的趋势》( 《学林》，1921 年第 1 卷第 1 期) ，后者如署

名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 《东方杂志》，1920

年第 17 卷第 5 期) 和杨孝斌的《社会主义与法律之

关系》( 《法政学报》，1920 年第 2 卷第 5 期) 。

三、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推进

1. 提出“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分析“社会学法

学派”兴起的原因
1924 年 1 月，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

主义及批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

念。这是在陈启修、李炘、陈霆锐之后提出的又一个

指称西方“最新法律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自上古

至 19 世纪末，法律学说可分为哲学、历史、解析三大

派，而新进兴起的第四种学派则是社会学法学派。

根据张氏的理解，该派的“原则与主义”有四: 一为

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协调; 二为“重新审查法律

所根据之原则是否与近世世界之状况不背”; 三为

进行“社会学之研究，为立法之基础”; 四为“法官判

案当随案情之异同而求判断之公允”。③ 由此可知，

张氏心目中“社会学法学”的内容至少涵盖社会利

益理论、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的运行实效等方面

的问题。

在张氏看来，社会学法学派之所以迅速崛起，有

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原有各派的法学学说的
“陈腐失用”。哲学派“以为法律乃所以表示吾人天

然的性质”或“保护吾人之自由意志”，“每欲藉理想

之力，以证现有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行存在之理

由，因以保全法律所规定之现状，其结果则法庭判决

每在法律上为公允，而在事实上为失平”。历史派
“对于法律性质之观念与哲学派同，皆以其为表示

永久不变之原则”，“以旧有法律为足以代表自然

法”，因此专重“从历史上观念之发达与特定社会之

习惯中所得之固有原则”，不容破坏“无过错则无责

任、契约自由”等原则，由此阻挠法律之改良。而解

析派则认为“法律纯为管治者之命令，但将某种规

定应用于某种之事实而已足，不必复问各案之特点，

以致判案每患失平”，“即就契约一端而论，此派学

者与法官皆牢守契约自由之原则，以为人皆能自谋

其利益，无待国家之相助，及见保护工人订约之法

律，则决然判决之为无效”。所以，张氏认为原有的

哲学、历史和解析三派的法学学说都会阻挠法律的

进步，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该派兴起的第二个原

因是“近世社会和经济之状态变更，因此有新需要

发生”。“自经济革命以来，巨城四起，工人麋集，职

业之分日细，资本之集日多，旧有法律，早应重加审

①

②

③

李炘:《社会法学派》，《法政学报》1922 年第 1 卷第 1 期、
2 期。
陈霆锐:《自由权契约权财产权新论》，《法学季刊》1923

年第 1 卷第 4 期。
张志让:《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29 期。



张志让与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117

查，革故鼎新，不容再缓，故第四种学派乃应运而

生”。①

2.“新”“旧”之间，定位社会学法学为“新”

张志让主张“欲知新学说之地位，不可不先知

旧学说之内容，罗列兼陈，美恶斯辨”。② 张氏认为，

自古以来关于法律性质之认识有十二种，即“神授

关于吾人行为规则”，“见容于神”的“古有习惯”，

“先哲所习知关于吾人行为之安衢大道”，“表示万

事万物之天然性质，以哲学方法而发现之原则”，

“永久不变之道德原则”，“人民之合意”，“管辖宇宙

之神智之反射”，“最高主权体之命令”，“为人类经

验所发见，足使吾人意志在不妨害他人意志自由之

范围内，有最完全之自由之条规”，“为哲学方法所

发见，法学著作及司法判例所阐发的规则”，“有势

力之阶级的条规”，以及“经济或社会原则对于吾人

在社会中行为所表示之方针”。③对于上述十二种原

则，如果再从法律目的观言之，实可分为三派，即

“草昧时期”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社会之安

宁”，古希腊罗马时期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各

人在社会上固有之地位”，17 世纪以后普遍认为法

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各人“自然平等”的权利与调和

各人之自由意志。④ 张氏认为，这些学说“皆于法律

史上，先后占优胜地位”，但近世出现的第四派则
“颇如旭日春潮，方兴未艾”。张氏眼中的第四派，

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的“新学派”，其时代背

景是“大规模之工业如林，职业之分工益细，自由主

义渐失效用”。张氏注意到此派学者“渐舍吾人意

志而注意于吾人之需要与欲望”，“法律之目的不在

于调和意志，而在于调和人类需要最多之满足”，

“法学中之问题为评定各种需要之价值而予以法律

上之承认”。评定各种需要的价值，张氏推荐了新

黑格儿派柯勒( Kohler) 的文明标准，新康德派施塔

姆勒的“以具有自由意志之人集成社会”之标准和

狄骥的“社会互赖与社会职务”之标准。他相信，

“法律之进步，实可于此觇之矣”。⑤

张志让认为“社会学法学成效已著，他日造诣，

正未可量”，⑥此派“虽属新创，然势力已甚蔓延，立

法司法各方面皆已受其影响，继长增高，其未来正未

可量”。⑦

3. 率先阐释社会利益理论
1923 年 7 月，张志让注意到希腊政府于该年 2

月颁布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农地法。为了改变希腊农

民极端困苦的状况，希腊政府强迫收买私有土地，以

供贫乏农民之用。张氏认为其政府“不过为大多数

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夺甲种人之地以授乙种人而

已”。⑧ 可见，此时张氏已经意识到法律与社会公共

利益的关系问题。

1924 年初，张志让详细地阐释了社会利益理

论。他认为，社会与个人之利益问题是社会学法学

派的首要原则。张氏首先阐明法律、权利、利益三者

之关系。“在法律上之权利之后，有社会与个人之

利益，法律承认之而使之成为权利”，即法律在前，

权利在后，法律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和个人利益，而

后产生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协调呢? 张

氏认为，只要搞清楚了“社会为保全其存在计，有何

需要与需求应受法律之承认”和“个人利益得承认

至若何程度，而仍不与此种需要与要求相抵触”两

个问题，个人利益便能与社会利益并存，成为法律上

的权利。由此，张志让认为“社会利益之研究，实为

制定法律之前提”，而应为法律所承认的社会利益

应当包括“公众安宁、社会制度存在之担保、社会财

源之保存、公众道德、公众进步和个人生命”六种。⑨

张氏还认为，衡量各种利益，必须遵守“满足最

多之要求”，同时“使其他要求受至小之牺牲”的原

则。而这种衡量“每易随立法司法界个人观念而变

更”，解决的办法在于“法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

作”，“由社会科学家以经验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

①

②

④

⑤

⑥

⑧

⑨

⑦ 张志让:《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28 期。

③ 张志让:《新旧各派法律学说一览》，《法律周刊》1923
年第 26 期。
张志让:《新旧各派法律学说一览》，《法律周刊》1923 年

第 27 期。
张志让:《新旧各派法律学说一览》，《法律周刊》1923 年

第 28 期。
张志让:《法儒孔脱在法学上之地位》，《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7 期。
张志让:《希腊激进性质之农地法》，《法律周刊》1923 年

第 1 期。
张志让:《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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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状况和利益的轻重，将所得的结果供法学家采

择”。① 张氏注意到，美国法官卡多佐提议设立审法

机关以及美国法律学校联合会设立法学研究所，都

旨在促使法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合作。②

由上可知，张氏接受了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

就目前所见之材料，此为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庞德社

会利益理论的论述。

4. 梳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的相互

关系

张志让认为，因受 18 世纪之哲学和经济学观念

的影响，该时期的法律思想认为“社会改造的基础，

端在无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人权的保障，人民主

权的产生，与夫政权的分立”，个人自由是法律的目

的，“在私法范围之内，吾人行为皆以自私为动机，

而社会利益不与焉”。③ 这种法律思想体现在《拿破

仑法典》中，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法典为私法上唯一

的法源; 二是法律在保护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人人平

等; 三是全部法典都是根据有数的原则演绎而来，

“适用论理过度”; 四是法条过于严密，法庭没有伸

缩的余地，会导致法律不能应社会新发生的需要，

不能适应各案案情的变化。④ 张氏认为，《拿破仑

法典》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最大的缺点

在于不能追踪社会的变化，最终成为“进步的障

碍”。而法国的法官和学者们常以为该法典已经

将全部法律关系涵盖而不思补救之道，故而难以

持久。⑤

张氏看到，19 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和经济状况

飞速变化，“生产之量日大，职工之分日细，劳工人

数日增、阶级之冲突等皆为法典成立以前所未有”，

由此，在法律思想上“个人主义渐为社会利益主义

所战胜也”。张氏所称“社会利益主义”，是指“人群

联合之观念”和“共和之观念”。“人群联合之观念”

表现在“行政法对于足以影响法律关系之公共利

益，加以规定; 法律关系，一以公共利益为标准; 立法

者为保障公共利益起见，对数种法律关系，不复听由

个人自由协定，而为特加规定; 新法律采个人互助之

原则; 限制某种权利之行使，及对于不发生有形损害

之行为规定责任”。“共和之观念”主要针对家属

法，注重夫妻间之平等关系，父之权力渐减而义务渐

增，私生子地位改善。⑥ 这种法律思想使 19 世纪后

半期的法律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法律根据新原则

而成立者日多，民法之范围因以扩充也”，“劳工法

律之日增也”。⑦张氏注意到，20 世纪初法国的司法

界已经试图通过对原有法典的社会化解释，使其符

合社会经济状况和最新的法律观念。对此，张志让

给予了相当的赞赏。⑧

对于《德国民法典》，张志让通过观察其在借贷

契约中注重保护赁借人和在雇佣契约中注重保护被

雇人的规定，认为“注重社会一般之利益”是其一大

特点。⑨ 经过考察，张氏发现《德国民法典》相对于

《拿破仑法典》，有不少“进步之迹”。虽然两法典都

注重保护有产阶级的财产，但《德国民法典》“在不

违背个人主义之范围内，社会团结之观念，已经采

取”，如第二二六条关于行使权利时不得以损害他

人为目的的规定，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和限制亲权

的规定，“其欲使民法之受社会化，盖已显然可

见”。瑏瑠

在张氏看来，《瑞士民法典》又较《德国民法典》

更为进步。张氏特别关注《瑞士民法典》关于权利

滥用的规定和扩充法官自由裁判权的规定。瑞士民

法典第二条规定，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应出之于诚

实”，公然滥用权利者不受法律之保护; 第一条规

定，法官在既无明文规定又无习惯可沿用时，“应设

想其自身为立法之人而为之制定规则而适用之”。

瑞士民法典与德法民法典相比，法条极为疏散，法官

①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② 张志让:《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29 期。
张志让:《十九世纪中世界法律上新旧两大主义之嬗替》，

《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0 期。
张志让: 《十九世纪中世界法律上新旧两大主义之嬗

替》，《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1 期。
⑦ 张志让:《十九世纪中世界法律上新旧两大主义之嬗

替》，《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4 期。
张志让:《十九世纪中世界法律上新旧两大主义之嬗替》，

《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5 期。
张志让:《法国立法司法两权之消长》，《法律周刊》1923

年第 12 期。
张志让:《德国民法之根本主义》，《法律周刊》1923 年第

5 期。
张志让:《法德瑞三大法典所采原则之比较》，《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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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文和习惯不能适用时，拥有立法之权。这就使

法律具备“因时而变的可能”。① 张志让盛赞《瑞士

民法典》的规定使“法律进化与社会之进化相随”，

“用意之精当，初非德人之所能及也”。②

5. 描绘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

在张志让心目中，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

至少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 Comte) 、德国法学家耶

林( Jhering) 、柯勒、施塔姆勒、法国法学家狄骥和美

国法学家庞德、卡多佐的学说组成。③ 张氏介绍较

多者，为孔德、狄骥和庞德的学说。

孔德之名，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进入中国学界

的视野，可是真正注意到他在法学上的地位，张志让

当是首位。他认为社会学法学“循流溯源，当自孔

脱( 孔德) 始”。张氏注意到，孔德“不以政府与法律

而以社会为其研究之物”，主张“所有学问皆以归纳

的推究为根据，由经验得来”，“经验以外之事，皆应

弃而不讲”，大反 18 世纪以来的个人主义学说，“以

为吾人自来即属群居，建设政府与法制之动机不发

生于散处之个人，而发生于群居之团体，故研究法应

以群为注意之点，个人自由初非法律之所重视”，

“此论实启社会学法学之端”，“人类无论何种权利，

皆属背理，且为不道德”，“只知有依照职务而生之

义务”。④ 张氏认为，孔德以职务和义务观念代替权

利观念，使个人主义日衰而社会利益主义日盛，盛赞

其学说“实为法学上革命之举”，“唤起法学家对各

种社会科学和社会现象的注意”。⑤

耶林的著作同样在清末即已传入中国，不过彼

时关注的主要是其“权利竞争”之说。⑥ 张志让则看

到，耶林“以为法律之目的应于人类所建设之事业

中求之，尤须注意其社会与经济之状况，又以为吾人

有若干欲望，法律应使之满足，满足此种欲望实为法

律之目的”，“此种学说为社会学法学派最早开章明

义之言”。⑦

关于狄骥的学说，张志让着墨更多，曾在《法律

周刊》上连续七期载文探讨狄骥的法学思想。他认

为狄骥是“法学中之革命家”，“推翻旧时观念，独倡

新说，取径得当，论驳旧有学说，言之中肯，有功于法

学，不可磨灭”。⑧ 参考狄骥的观点，张氏认为，国家

不过是团体之一种，并无意志可言，以往的国家学说

“皆以一种虚设之观念为根据”，只有“社会利害相

关”之观念，才是法律规则之源。“人与人有共同需

要，此种需要必须协力合作乃得满足”，“又人与人

有不同之能力与不同之需要，必须互易劳役乃得满

足”，所以，“社会利害相关”“实为社会之根本事

实”。由此事实而产生的行为规则是“毋为减损社

会团结之任何行为，为增进社会团结个人实际上可

能之各种行为”。此种行为规则之中，“未为群众所

承认而已为较为明察之份子所承认之规则”是为道

德规则，“至于群众所认为对于社会团结为必要之

规则”是为法律规则，而国家“实能因保护社会之团

结，将团体与个人之利益，冶于一炉，合为一体”。⑨

张志让对于狄骥之学说甚为推崇，认为狄骥“从社

会方面立论，为社会学派之法学家”，“其言论于摧

毁旧说之处，深切详明，无可答辩，于敷陈己见之处，

着眼社会，取途无失”。但他也看到其主张“未必尽

是”，“唯欲以社会利害相关之一观念为法律惟一基

础，则尚未脱前人好以一二语概括世界万有之旧

习”，“岂知社会利益固为法律之基础，然社会利益

果何在，乃一复杂之事实问题，应随时随地由观察得

之，而非可以理想凭空探索者”。⑩

庞德的著述，如《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哲学导

论》等，屡见于张氏论述中。仔细探究，发现庞德之

学说贯穿于张氏的论著之中，实为其评述各家学说

之基础，兹不赘述。

6. 多角度观察社会学法学

虽然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评价甚高，但也并非

没有注意到学界的不同观点。法国法学家夏尔蒙
( Charmont) 对狄骥过于强调“社会利害相关”不置

可否，认为社会利害相关的事实未必能发生有拘束

①

③

④

⑥

⑧

⑨

② 张志让:《法德瑞三大法典所采原则之比较》，《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36 期。

⑦ 张志让:《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法律周
刊》1924 年第 29 期。

⑤ 张志让:《法儒孔脱在法学上之地位》，《法律周刊》1924
年第 37 期。
［德］伊耶陵:《权利竞争论》，《译书汇编》1900 年第 1 期。
张志让:《法儒杜基之法律哲学》，《法律周刊》1924 年第

44 期。
⑩ 张志让:《法儒杜基之法律哲学》，《法律周刊》1924 年

第 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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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法律规则，提出以“公平”来代替它。① 张志让

也注意到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科主任斯通

( Stone) 的观点。斯通质疑“社会学法学派有无定则

或任何原则，可作研究法学之人或法官之准绳乎”，

“其意盖谓此派学说只有消极价值而无积极程序”。

张氏承认社会学法学在“利益究应如何衡量定价”

方面，“至今未有具体解决方法”，但认为“学者对于

此点早已见及，故有审法机关之提议，社会科学家研

究各种利益之轻重，以供法界之采择”，“进行程序，

固甚了然也”。② 又有学者认为“社会要求之声有时

不能代表其真实利益之所在，使法律而盲从此种社

会之要求，则其结果将使之灭亡而后已”。张氏认

为，社会学法学派学者早已“应之曰，社会之要求须

经审查，定为无弊乃可得法律之承认，并非一切要求

皆受同等待遇也”。③

总体说来，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派之学说处处

维护，大加赞赏，认为该派学说“于立法司法两界，

成绩已甚昭著……法律进步之道，其在斯乎”。④

四、结语

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张志让提出

了“社会学法学”之概念，与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

人提出的概念相比，名异而实同。不过，张志让的理

解显然更为丰富，包含了许多前人及同时代的学者

所未曾注意的内容。关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原因，

其他学者往往就法律的“个人主义”立论，而张志让

则从法理方面论述过去三大法学派之“附腐失用”，

并考虑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影响。张氏还注意了欧洲

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相互关系，并率先

引介了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张氏并不

囿于某国某位法学家之观点，对法国之孔德、狄骥，

德国之耶林、柯勒、施塔姆勒，美国之庞德、卡多佐皆

有考查，描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学法学之“世

界谱系”。面对社会学法学在西方的强势传播，张

氏并未盲目尊之为“法律发展之趋势”，而是仔细考

查了批评者的观点，经考证之后才相信“法律进步

之道，其在斯乎”。以上种种表明，张志让对社会学

法学的理解，较之此前的学者，要略高一筹。

1920 年代，社会学法学之理论与思想在中国快

速兴起。先有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介绍，后有

张志让等人详细论述，其后更有吴经熊、陆鼎揆、丘

汉平等东吴法学院学者之发扬，当时在法学界最有

声望的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吴法学院、北京法政

大学等学校几乎都成了社会学法学的传播平台，绝

大多数法学家相信社会学法学之思想是“法学进化

之趋势”。社会学法学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此

一时期，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尚难称成熟，社会学法

学对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学皆有不小的影响，从而

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导向作用。学界

对社会学法学在法理上的共识，又影响到后来南京

国民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从而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

国的法制进程。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方面的贡献，

也是对中国现代法学之发展的贡献。本文仅从社会

学法学方面立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学者

关注此问题。无论如何，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张志

让是一名不能被忽略的“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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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让:《夏尔蒙氏对于杜基学说之批评》，《法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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